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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预制装配率是指建筑标准层特定部位采用预制PC构件混凝土体积占标准层全部构件

混凝土体积的百分比，再加上填充内隔墙、定型模板、整体卫浴厨房的折算装配率。

这里的标准层是指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采用统一标准设计平面布局相同的楼层。

预制装配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预制装配率=（标准层预制 PC构件的混凝土体积÷标准层全部构件混凝土体积）+

填充内隔墙折算装配率+定型模板折算装配率+整体卫浴厨房折算装配率。

1、预制 PC构件包含所有预制承重构件和非承重构件，如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墙

板、预制阳台板、预制楼梯、预制雨棚、预制栏杆等。

2、填充内隔墙折算装配率是指非承重内隔墙采用各类轻质板材时的折算预制装配率，

折算预制装配率取 8%，当采用 PC构件内隔墙或砌筑内隔墙时本项不予计算。

3、定型模板折算装配率是指采用装配式免抹灰定型模板时的折算预制装配率，折算

预制装配率取 5%，当采用其他类型模板时本项不予计算。

4、整体卫浴厨房折算率是指项目采取整体卫浴和整体厨房时的折算预制装配率，当

采用整体卫浴系数取 2%，当采用整体厨房时系数取 3%，两者同时采用时可以叠加考虑，

未采用整体厨房与卫浴时本项不予以考虑。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主体结构装配式 PC结构且预制装配率达到 80%时，本条满足要求。

设计评价：查阅结构施工图及设计说明、预制装配率计算书，审查用量比例及其计算 。

运行评价：查阅结构竣工图及设计说明、预制装配率计算书，审查用量比例及其计算，

并现场核查。

室内环境质量

11.2.15 对主要功能房间采取有效的空气处理措施。

【条文说明扩展】

本条为本标准新增条文。主要功能房间主要包括间歇性人员密度较高的空间或区域

（如会议室），以及人员经常停留空间或区域（如办公室的等）。空气处理措施包括在空气

处理机组中设置中效过滤段、在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空气净化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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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空调系统的空气处理主要包括对空气的温度（加热、冷却）、湿度（加湿、

除湿）、洁净度（过滤、净化）等的处理。其中，温度、湿度存在较强精合关系，一定条

件下可一并考虑。

在空气温、湿度处理方面，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7.5.3、7.5.4条对空气冷却装置的选择作了具体规定：第 7.5.5、7.5.6 条则

对制冷剂直接膨胀式空气冷却器的蒸发温度等作了规定，并强制性要求不采用氨作制冷剂

的直接膨胀式空气冷却器；第 7.5.7条对空气加热器的选择作了具体规定；第 7.5.12条对

加湿装置作了具体规定。

在空气洁净度处理方面，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7.5.9条要求空调系统的新风和回风经过滤处理，并对空调过滤器的设置作

了具体规定：第 7.5.10条要求人员密集空调区或空气质量要求较高场所的全空气空调系统

设置空气净化装置，并对空气净化装置的类型（高压静电、光催化、吸附反应等）提出了

根据人员密度、初投资、运行费用、空调区环境要求、污染物性质等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等具体要求；第 7.5.11条对空气净化装置的设置作了具体规定，包括：

1 空气净化装置在空气净化处理过程中不应产生新的污染；

2 空气净化装置宣设置在空气热温处理设备的进风口处，净化要求高时可在出风口

处 设置二级净化装置；

3 应设置检查口；

4 宜具备净化失效报警功能；

5 高压静电空气净化装置应设置与风机有效联动的措施。

此外，还有现行国家标准《空气冷却器与空气加热器》GB/T14296、《空气过滤器》

GB/T14295、《高效空气过滤器》GB/T13554 等产品标准对空气处理设备或装置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在满足以上标准规定的基础上或之外，

如对空气的冷却、加热、加湿、过滤、净化等处理措施及相关设备装置（如空气冷却器、

加热器、加湿器、过滤器）较常规技术作了收效明显的改良或创新，或其效率（换热效率、

过滤效率等）等技术性能指标较相关标准规定有显著提升，且同样能够保障或进一步改善

室内热湿环境和空气品质（前提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可认定为满足本条要求。

例如，采用直接或间接蒸发式冷却装置进行空气冷却、以地道风的形式对室外新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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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冷或预热、空气处理机组中设置中效过滤段或采用潮湿空气条件下的抑菌措施、在主

要功能房间设置适合类型的空气净化装置等，可认定为满足本条要求。然而，不得因为机

房等房间对于室内空气温湿度要求较普通房间高，而认定为本条得分，仍应以考察其空气

处理措施的创新或效率的提升为主；且原则上不得因为处理空气用的冷热媒等来源特殊

（例如采用地下水作为冷媒，或利用利用余热废热作为热媒），但空气处理措施本身仍为

常规方式，而认定本条得分。

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设计图纸和文件空气处理措施报告。

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纸、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室内空

气品质检测报告等，并现场检查。

11.2.16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可吸入颗粒物

等污染物浓度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规定限

值的 70%。

【条文说明扩展】

本条在第 8.1.7条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室内空气质量要求，增加了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要求。

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 中的有关规定值的 70%详见表

11.2.16。

表 11.2.16 室内空气质量更高标准

污染物 更高标准值 备注

氨 NH3 0.14mg/m
3

1 小时均值

甲醛 HCHO 0.07mg/m
3

1 小时均值

苯 C6H6 0.08mg/m
3

1 小时均值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0.42mg/m
3

8 小时均值

氡 222Rn 320Bq/m3 年平均值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0.11mg/m3 日平均值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除具体指标外，评价内容同第 8.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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